
投保人声明

1. 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理解投保提示书、保险条款及投保须知；了解并同意遵守保险条款所载的保险责任、

责任免除、条款释义、退保金额、犹豫期和保险合同的其他条款等内容；选择了适合的基本保险金额

和保险期间；已根据自身的财务状况，选择了适合的交费期间和交费金额；了解无法按期交纳保险费

有可能导致合同效力中止；了解生效日为付款成功且贵司同意承保后的次日零时。

2. 本人已提供了真实、完整的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证件号码、联系地址、联系电话等客户信息；已

了解若客户信息缺失、有误，将可能导致客户无法及时获得各项保险合同服务，影响客户享受合法权

益；已了解贵公司采集客户信息的用途，包括但不限于计算保费、核保、寄送保单和客户回访等；已

了解贵公司承诺，未经客户同意，贵公司不会将客户信息用于贵公司和第三方机构的销售活动。

3. 本人确认在本投保单与投保有关的各份文件中，所做的声明和陈述完全属实无误，均可作为贵公司判

断是否能够承保的依据，如有隐瞒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贵公司可依法解除本合同，不负给付责任。

4. 本人授权任何医生、医院、诊所、保险公司或组织单位、个人，就有关保险事宜，均可将被保险人或

投保人以往之患病状况、病史以及其他相关资料向贵公司提供说明。贵公司应对本人的健康资料、财

务资料及其他提供的资料进行保密。

5. 本人确认首期保险费的付款人为投保人本人。

6. 本人同意授权银行按照长生人寿提供的保险费金额，自账户所有人在授权银行的指定账户内，转账支

付本保险合同下应交的续期保险费。

7. 本人已了解贵公司将在承保后发送电子保险合同至本人预留的电子邮箱；已同意将电子保险合同发出

日视作保险合同签收日。

8. 本人已充分了解贵公司该产品经营区域为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四川、山东、河南，并确认若本

人非在上述区域投保，长生人寿可能存在服务不到位、时效差等问题。

9. 若本人与被保险人非同一人，本人确认对被保险人健康状况完全了解且已如实告知；本人确认在本投

保单及与投保有关的各份文件中，所做的声明和陈述完全属实无误；均可作为贵公司判断是否能够承

保的依据，如有隐瞒或日后发现与事实不符，贵公司可依法解除本合同，不负给付责任。

10. 本人郑重声明，我仅为中国税收居民。本人确认该声明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且当这些信息发生

变更时，将在 30日内通知贵公司，否则本人承担由此造成的不利后果。

注：本声明文件中所称中国税收居民是指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在

中国境内有住所是指因户籍、家庭、经济利益关系而在中国境内习惯性居住。在境内居住满一年，是指在

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居住 365 日。临时离境的，不扣减日数。临时离境，是指在一个纳税年度中一

次不超过 30日或者多次累计不超过 90 日的离境。


